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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淑苓‧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暨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教授

師資培育評鑑自訂評鑑學校
自我評鑑機制的規劃

「師
資培育自訂評鑑」評鑑模式終於起

跑，符合「自訂評鑑」的師資培育大

學要開始面對「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機制」規劃的

挑戰。高教評鑑中心依據「107及108年度大學校

院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2018/01），

自2018年9月開始接受師資培育大學提送「師資

培育類科自我評鑑計畫」，申請評鑑機制認定。

作者實際參與任職大學的師資培育評鑑規劃，又

曾經完成一所大學的新一週期「大專校院自辦品

保」規劃，有一些心得可以分享，期望有助師資

培育大學順利規劃「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機制」和

計畫書。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是大學教學「品

質保證／自我評鑑」的一環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是大學教學品質保證的

一環，是大學對校內各類教學「自我評鑑」的一

環。雖然教育部因為重視師資培育而將之列為

「專案評鑑」，但是其評鑑內容實與「大學評

鑑辦法」（2013）所列的院系所及學程評鑑、

學門評鑑相近，評鑑重點都包括課程教學、教師

專業、學生學習、資源與行政服務、辦學成效。

所以「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機制」無疑是大學校院

「自我評鑑機制」的一部分，可以視為「院系所

及學程自我評鑑機制」的一種特例。建議師資培

育大學參照「107及108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

鑑規劃與實施計畫」調整大學既有的「院系所及

學程自我評鑑機制」，以規劃「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機制」。認真比較「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機制認

定」和「大專校院自辦品保認定」（大專校院自辦

品保認定實施計畫，2019）規範的主要差異在於

評鑑項目、評鑑委員和觀察員兩項，其餘都相近。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機制」規劃應兼顧

校本「品質保證∕自我評鑑」理念和教

育部「師資培育評鑑」規範

師資培育大學應發揮「自主」、「自治」、「自

我品質保證」的大學自治精神，並依據教育部新

一週期師資培育評鑑規範，規劃「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機制」。106年起實施新一週期「大學校院

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明訂新一週期

師資培育評鑑，評鑑精神為「協助各校從學校定

位、系所結構及辦學條件中，持續精進師資培育

機構之辦學專業、績效、特色、創新」。師資培

育大學宜掌握新一週期師資培育評鑑規範要旨，

結合學校已建立的「品質保證」理念與機制，轉

化為具有「校本特色」的「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機

制」。建議「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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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校本「品質保證／自我評鑑」理念和轉化為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機制」的關鍵，避免過度抄

錄「106年起實施新一週期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

規劃與實施計畫」、「107及108年度大學校院師資

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等公版計畫。

校訂評鑑法規是「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機

制」的核心骨幹

法規是奠定「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機制」的核心

骨幹，法規健全，則機制近乎完成。師資培育大

學送審的「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計畫書」，其中包含

法規。計畫書和法規都能作為未來評鑑實施依據，

可是「自我評鑑」認定審查特別強調部分機制重點

必須明確訂定於法規。因為經過校內充分討論而

通過的法規，可以確立「自我評鑑機制」法制化，

使之制度化、常態化、持續化，不易因人事更迭而

輕易變動。而「計畫書」有實施期限，屬單一週期

的規劃，難以確保制度穩定和永續。「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相關法規的訂定，建議考量以下各點：

⑴應包含評鑑機制的主要重點

評鑑組織、評鑑項目、評鑑流程、評鑑支持系

統、評鑑結果與應用等重點項目都應該明確規定

於法規。

⑵法規體系應簡明完備

1. 大學既有的「自我評鑑」相關法規如果能夠

適用於「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建議不另訂

新法，以免疊床架屋，造成實行困擾。 

2. 如果可以在大學既有的「自我評鑑」相關法規

中增訂條文或子法以因應「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比重新另訂新法，更有利大學整體治理。 

3. 上階法規如果需要更細節規範，宜明訂另訂

子法；下階子法的法源依據應該正確且完整，

對應上階法規正確法條，上下對應，避免錯漏。

4. 同一法規的法條先後順序宜審慎安排，例如

有關指導委員會的相關條文置於相鄰條項，

程序相關條文應該置於結果相關條文之前。

5. 建議增訂「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

條文，可以避免重複訂定過多條文，並能即

時援引適當法規解決意外情況。

⑶規範對象為師資培育大學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不是「師資培育中心評

鑑」，「師資培育」是師資培育大學的責任，不

是只有「師資培育中心」或「師資培育學系」責

任。師資培育大學所定的「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相關法規是規範師資培育大學依法實施「師資培

育自我評鑑」，包括相關行政處室、評鑑組織、

師資培育單位及法規授權的評鑑組織等，不是只

有師資培育單位。更不宜列入教育部或是高教評

鑑中心的權責。

「評鑑組織」攸關「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的成敗與品質

如同大學的其他教學品質保證機制，「評鑑組

織」的組成與權責攸關「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機

制」成敗與品質。「評鑑組織」至少包含四者：

指導委員會、執行委員會（推動委員會等其他類

似功能的組織）、工作小組和評鑑委員會。只要

組成和職責恰當，除了「指導委員會」之外，其

餘三者各校或有不同名稱，皆無不妥。四種評鑑

組織分別說明如下：

⑴指導委員會

其職責是指導（評鑑機制的規劃與運作等）和

審議（評鑑委員名單、評鑑計畫、評鑑結果、申

復、改善計畫與改善結果等），相當於過去「高

教評鑑中心」的角色（註1）。大多數委員應為

外部專家，以利集思廣益，幫助大學有效、恰

當、可行地規劃「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以利獲

得正確有用的結果。可以與「院系所及學程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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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同一個委員會。

⑵執行委員會（或推動委員會等）

校內實際推動或執行大學對「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的相關事項，一方面上承「指導委員會」決

策而付之實行，一方面下接師資培育類科單位的

評鑑相關報告與需求。成員應為具有行政決策或

行政監督權責的校內相關處室及學院主管，以利

有效執行決策或即時回應需求。可以與「院系所

及學程自我評鑑」同一個委員會。

⑶評鑑工作小組

負責依據評鑑項目收集多元評鑑資料、進行內

部自評、彙整評鑑報告。成員應包括師資培育類

科相關單位的主管、教師與行政人員。不同師資

培育類科建議分別建立小組。

⑷評鑑委員會（或只有委員而無委員會）

執行外部評鑑，負責檢閱評鑑報告書和實地訪

評。依據「106年起實施新一週期大學校院師資

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應有5位評鑑委員和2位觀察員，全數應為外

部專家。其權責相當於過去由「高教評鑑中心」

選派的評鑑委員。

其中「指導委員會」和「評鑑委員會」的外部

專家遴聘流程必須嚴謹，應該經過多重流程把

關。「評鑑工作小組」或師資培育類科單位只宜

有建議權，不宜有遴聘決策參與權。如果「評鑑

工作小組」或師資培育類科單位人員對於這兩類

外部專家有高度遴聘決策權限，可能傷及評鑑的

嚴謹、客觀。各項評鑑組織的組成、成員資格與

遴聘流程、任期與職責是評鑑機制的重點，應明

訂於法規。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程序決定評鑑實

施與結果的有用性、恰當性和正確性

任何評鑑都是費心費力，影響諸多。但是為達

成評鑑目的，必須系統化且嚴謹規劃評鑑程序，

並切實據以實施，以求得有用性、恰當性和正

確性的結果，發揮評鑑效益（Joint Committee on 

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Evaluation, 2019）。熟

悉大學治理與大學評鑑的黃碧端（2012）所指

出：「除非『程序』上做到有效的設計，否則『大

學自我評鑑』只會淪為口號⋯程序上設計出能明

確考核的步驟，並嚴謹執行，得到的就會是一個

清楚的結果。」。

「自我評鑑」大致可以畫分為四個階段：

⑴規劃階段

包括修訂法規、組織指導委員會和推行委員

會、撰寫與送審評鑑計畫書。

⑵準備階段

包括建立支持系統（人員培訓、評鑑資源及任

務的規劃與分配等）、組成工作小組並開始運

作、遴聘評鑑委員和觀察員等。

⑶實施階段

1.內部評鑑及內部評鑑自我改善

2. 外部評鑑（必須明訂主要流程包括簡報、檢

視資料和設施、訪談人員等）。

3. 申復（必須明訂條件、申請期限、申請次數、

審議單位等）

4. 評鑑結果審定（必須明訂結果分項認定，並

訂定認定通過標準）

5.評鑑結果申請認定通過

⑷評鑑結果應用與公布

必須在法規中明訂結果應用於改善辦學品質，

並充分公布評鑑結果以利相關人士取得相關資

訊。而且必須分別規定不同評鑑結果的後續應用

方式與程序。

1.結果應用

①通過者的後續精進

②有條件通過者的後續改善與追蹤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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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未通過者的後續改善與再評鑑

2.結果公布

規定必須於法規中明訂結果公布的內容（評鑑

報告書、評鑑結果報告書、評鑑改善規劃等）及

公布方式（網頁等），以利於法規中明訂結果公

布的內容（評鑑報告書、評鑑結果報告書、評鑑

改善規劃等）及公布方式（網頁等），以便利益

相關者（stakeholders）查閱。

各校未必要明確切割階段，也可採取不同分段

方式，但是上述相關主要程序應明訂於法規。不

過，部分流程的實施細節，例如外部評鑑的實施

細節如實地訪評時程、表單、報告格式等，建議

規劃於計畫書即可。

    建立品質保證和自我改善機制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是大學

「品質保證」的一環，「品質保證」

是一個持續自我檢視和自我精進

的歷程。每一週期的外部評鑑是

期望透過外部專家的協助，促進

「品質保證」程序與結果的正確

和有用。每一週期的自我評鑑既

是階段性目標、策略與成效的檢

核，也是長期目標與成效檢核的

一環。每一週期品質保證奠基於前一週期的檢

視與改進，同時也引導未來週期的發展。因此，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機制」應該明確建立品質

保證和自我改善機制，並且在計畫書中提供具體

證據。

結語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雖然剛啟動，但是很多

師資培育大學已經具有「自我品質保證」經驗與

機制，師資培育大學只要掌握「自我品質保證

／自我評鑑」和教育部師資培育評鑑原則（107

及108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

畫），應該可以順利規劃「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機

制」。作者野人獻曝，上述建議酌供各校規劃參

考。

◎備註

1.此乃借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張新仁校長的類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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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組織的組成與權責攸關「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的成敗與品質。（高教評鑑中心╱攝）


